
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自我评估报告

参评点名称：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

专业领域名称： 艺术设计

一、授权点简介

1．本单位的历史沿革与发展现状

河北建筑工程学院始建于 1950 年，1954 至 1958 年间隶属于中

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。1978 年经国务院批准，升格为普通高等学

校，定名为河北建筑工程学院，是河北省省属全日制建筑类高等院校，

2013 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。

2001 年学校开办艺术设计本科专业，2014 年学校获得艺术硕士

专业学位授予权，2015 年开始招生。

2．国家及地区对所开设专业领域人才需求分析和发展前景

“美丽中国”建设、“京津冀协同发展”、“雄安新区”规划建设、

“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 2022 年冬奥会”等重大国家及地区发展契机，

使得用人单位对具有艺术创意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。我校在艺术硕士

培养定位上将艺术与建筑相融合，形成以建筑环境艺术设计为特色和

优势的人才培养体系，良好的办学声誉和就业前景为艺术设计人才提

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。

二、培养特色

艺术设计专业领域包括室内环境艺术设计、景观环境艺术设计、

城市公共艺术设计、建筑色彩及建筑装饰艺术四个研究方向。培养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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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突出建筑学、城乡规划、风景园林、工业设计学科的综合优势，形

成了以建筑环境艺术为特色的培养模式。

本领域培养适应社会需求，设计能力强且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

用型人才。学校选择区域内实力较强的艺术设计单位建立实践基地，

聘请区域内有一定影响力的设计师为企业导师，实施“双导师制”，

为学生执业技能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。

三、师资队伍

1．专业领域师资的结构和梯队情况

我校现有艺术硕士导师 12人(外聘导师 4人)，其中教授（正高

级工程师）3人，副教授（高级工程师）9人。专业教师 19人，其中

教授（正高级工程师）3 人，副教授（高级工程师）12人，讲师 4 人。

基本形成了一支学术水平较高、梯队结构较为合理的师资队伍。

2．专业师资教学、科研、展演等方面的主要成果

获得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以来，专业教师主持教、科研项目

100 余项，发表论文 104 篇，出版专著（教材）5 部，授权专利 2 项，

获得各级奖励 35项。

四、人才培养

1．所开设专业领域生源质量与选拔办法

本专业自 2015 年招生以来，每年的报考数量持续增加，生源主

要为国内本科院校的艺术设计类考生。

人才选拔以考核学生的专业基础、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主要

标准。考核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，其中初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%，



复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40%。按照志愿优先的原则，优先录取第一志愿

考生。录取按照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择优录取。

2．所开设专业领域课程设置、课程教学

课程分为公共学位课、专业学位课、选修课和必修环节四部分。

硕士生在校期间，应修学分不少于 50学分，其中公共学位课 8学分，

专业学位课程与必修环节不少于 36学分，选修课程不少于 6 学分。

课程设置见教学计划表。

3．所开设专业领域实践技能的培养与展示

实践技能的培养主要通过校内专业设计课程（共 6学分）和企业

专业实践活动（共 24学分）相结合的方式进行。实践技能展示包括

课程设计成果、专业实践成果和毕业设计成果的汇报、讨论、展示。

4．实践基地的建设和使用

序

号
实践基地名称

建立

时间

每年可

接受学

生量

可为学生设计

实践提供

的支持

1
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

有限公司
2014.10 5

艺术设计实践：

室内、景观、城

市公共艺术、建

筑色彩及建筑装

饰艺术

2 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2015.05 3

3
中国中建设计集团

有限公司直营总部
2010.09 5

4
张家口市建筑设计院

有限责任公司
2016.10 5

5
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

有限责任公司
2016.10 5



6
河北北方绿野建筑设计

有限公司
2016.10 4

5．所开设专业领域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教育

研究生入学后，学校利用入学教育周开办职业道德和学风建设讲

座，培养方案设置了“知识产权与学术道德教育”必修环节（1 学分）。

导师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中负责学生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教育，

学校将此作为导师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研究生部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负责受理有关研究生违反学

术道德和职业操守的事宜。对违反者，经查实后视情节将分别给予责

令改正、批评教育、延缓答辩、取消相关奖项直至取消学位等处理。

截至目前，无学术不端和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发生，无研究生受到处

分。

五、培养质量

1．人才培养质量

我校有艺术硕士在校生 37人，目前没有毕业生。截至 2018 年 5

月，在校生共发表论文 72篇，参加竞赛 42项，获得各类奖励 12项，

主持创新基金 22项，有 20 人次深度参与导师科研项目 11项，参与

设计实践 38项。

2．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

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围绕冬奥会、城市双修、城市风貌提升、传

统村落保护、园林城市建设等方面积极申报科研项目，参与设计实践，

使学生成为应用型设计人才，服务国家及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



展,为城乡建设做出重要贡献。

六、其他情况

1．艺术硕士培养经费的使用

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经费包括：教学与实践活动经

费、研究生的奖、助学经费、创新基金和导师科研经费等。

2．本单位为艺术硕士提供的奖助学金和实践补助

（1）教学与实践活动经费：5500 元/生,全覆盖；

（2）新生奖学金：4000-10000 元/生，全覆盖；

（3）学业奖学金：分为一、二、三等，金额依次为：9000 元、

7000 元、5000 元，覆盖率 80%；

（4）国家助学金：6000 元/生/年，全覆盖；

（5）国家奖学金：20000 元，按学校当年下放指标执行；

（6）研究生创新基金：校级：3000-1000 元/项，覆盖率 33%；

省级：5000-10000 元，按当年指标执行；

（7）研究生科技创新奖学金：按实际取得的成果等级、数量计

算；

（8）“三助岗位”：不低于 200-300 元/月/岗位。

学校开设经济困难学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，经济困难的学生可申

请助学贷款，家庭特别贫困或发生重大困难的学生可获得学校特别困

难补助。

3．所开设专业领域教学与实践的基本条件

学院设有艺术设计研究所、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（下设 5个实



验室）、校级虚拟仿真中心、研究生专用教室和专业交流展示空间。

实验室总建筑面积 1720m
2
，设备总值约 968 万元，交流展示空间

4500m
2
。

校图书馆设有 500m
2
建筑与艺术阅览室，设计类中、外文图书 5.2

万余册，中文期刊 99种，外文期刊 35种，各种类型数据库 31个。

4．本单位艺术硕士管理制度和机构设置

（1）管理制度（详见管理制度文件）

（2）机构设置

七、自评结果

对照专项评估指标体系，我院艺术硕士通过了除有关毕业生的全



部核心指标，总体通过 17个三级指标。其中“C3师生比”指标中有

1名导师所带在校艺术硕士 11名，未能达到评估要求。我们将以评

促建，积极整改，不断提高办学水平。

自评结果为合格。


